
附件3-1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2023年度）

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

部门（单位）总体
资金（万元）

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338.60 355.89 355.89 10 100% 10

   基本支出 256.44 274.34 274.34 — — —

   项目支出 82 81.55 81.55 — — —

   其他资金 — — —

年度总
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1、加强青年理想信念教育，引导广大青年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
价值观，不断增强“四个自信”，进一步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和文明
素质。2、开展服务社会、呵护生态等各类青年志愿服务行动 。保
障志愿者、志愿服务组织、志愿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，鼓励和规范
志愿服务，发展志愿服务事业 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，
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。3、进一步提高全州青少年学法 、知法、用法
、守法、护法意识，加强青少年社会法制教育 ；采用专业社会工作
方法，对黔南州青年进行专业化与个性化并举的社会工作服务 ，从

而在有效满足黔南州青年社会需求 、促进青年正向成长发展的同
时，推动本地青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；4、开展五四
、六一、一二九等青少年主题活动 ，搭建青年学习交流平台，增强
青年综合素质，引导青年向上向善。5、建立和完善职务科技成果
收益分配制度，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；
6、通过创业青年经验分享会，让更多的创业青年学习和正确认识
创业的目的；7、加大两地青年企业家的交流走访 ，搭建平台，双
方寻找可合作的空间 ，真正达到“走出去，请进来”的目的。8、
以贫困县、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为扶持重点 ，依托广州发达城
市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，引导鼓励电商企业建立电商服务平台 ，网
上销售黔南农特产品及民族文化工艺品 ，通过“互联网+”的方式

推荐宣传黔南旅游，拓宽贫困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及民族文化工
艺品销售渠道。9、培育基层农民青年骨干的专业技术水平 ，改变
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，整合当地的优势资源 ，降低生产成本，提高

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并达到预期设定的要求 ，实现既定的目标。  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(A) 实际完成值(B)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

产
出
指
标

(50分)

数量

开展志愿者、团员、团
干、创业青年等培训

≥5次 已完成 5 5
开展各类青少年主题活
动

≥10场/次 已完成 5 5
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布青
少年工作信息数

≥500条 已完成 5 5

开展项目个数 ≥10个 已完成 5 5
完成州委州政府及上级
安排的其他工作

按时保质完成 已完成 5 5

质量 团州委工作完成情况 优秀 已完成 5 5

时效 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底前完成 已完成 5 5

成本

人员类项目支出 ≤2350199.21元 2377791.32元 5 5

运转类公用项目支出 ≤214200元 365595.26元 5 5

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 ≤821640元 815471.52元 5 5

效
益
指
标

(30分)

社会效益

营造改革创新发展的良
好舆论氛围

持续提高 持续提高 5 5

东西部扶贫协作、广黔
两地青年交流、创业创
新平台搭建

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5 5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民
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播 、
志愿服务精神理念不断
提升

全面提升 全面提升 5 5

可持续影
响

青少年法治教育 长效 长效 5 5

青年创新创业能力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5 5
网络正能量的宣传和引
导

长期 长期 5 5

满意度指

标
（10分）

服务对象
满意度

青少年活动满意度 ≥90% ≥90% 2 2
各领域优秀青年培训合
格率

≥91% ≥91% 2 2

州委州政府对团委工作
满意度

≥95% ≥95% 6 6

总         分 100 100

自评
结论

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并达到预期设定的要求 ，实现既定的目标。  

联系人：王亚飞 联系电话： 8223224

注：1.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 ，满分为100分，各部门（单位）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，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绩
效自评的总分。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 ：产出指标50分，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 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除预算
资金执行率外，其他指标权重可适当调整，但总分应为100分。各三级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。
   2.未完成原因分析 ：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。
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 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实际完成值 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*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 （即指标
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 （A）/实际完成值（B）*该指标分值。
   4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 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权
重区间100-80%(含80%)、80-50%(含50%)、50-0%合理选择权重确定得分 。

   


